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采购人付至合同价的70%，项目经验收合格且相关资料齐备已移交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2025年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青少年体育比赛承办服务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是安徽省体育局下属一类公益事业单位，有多支专业运动队，担负“全运夺金，奥运争光”任务。武术套路、武术散打、拳击、跆拳道是安徽省备战全运会主要项目，为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培养优秀运动员，拟开展2025年度全省青少年比赛。该项目旨在采购1家服务单位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女甲乙丙组）；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男、女甲乙丙组）；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男、女甲乙丙组）；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男、女甲乙丙组）；2025年安徽省空手道锦标赛（男、女甲组）。
三、服务内容
1、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
2、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3、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4、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
5、承办2025年安徽省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
四、比赛参加人数和比赛天数
1、安徽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裁判员、工作人员约60人，运动队约500人，比赛天数为8天（含运动队报到天数）。
2、安徽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裁判员、工作人员约60人，运动队约500人，比赛天数为7天（含运动队报到天数）。
3、安徽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裁判员、工作人员约60人，运动队约600人，比赛天数为7天（含运动队报到天数）。
4、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裁判员、工作人员约80人，运动队约600人，比赛天数为7天（含运动队报到天数）。
5、安徽省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裁判员、工作人员约30人，运动队约200人，比赛天数为4天（含运动队报到天数）。
五、比赛举办时间
比赛举办时间以采购人指定为准。
六、比赛器材设施条件要求
1、场地要求
比赛场馆：有室内体育馆，面积不少于600平方，长宽不低于20米，有运动员更衣室，裁判员休息室、检录口等。
训练场馆：在比赛场馆附近有室内训练馆，面积不低于400平方。
2、器材要求
（1）专用比赛器材。
（2）符合比赛要求的办公用品。
（3）音响一套、摄像机2台、电视机2台、编排记录电脑二台、打印机二台、复印机一台、对讲机。
3、裁判设备要求
裁判电子系统由承办单位提供，承担单位负责支付技术服务费用及工作人员食宿、车旅、劳务费。
七、裁判、竞赛辅助人员选调、酬金及组织实施能力要求
1、根据比赛需要，保障比赛所需的工作人员、辅助人员和志愿者。
2、裁判员差旅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酬金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般裁判员酬金为每人每天300元，副裁判长、国家级及以上裁判员每人每天350元-400元。
八、医疗及应急能力
1、比赛期间，赛场外应安排救护车一辆。
2、比赛及赛前训练期间，场地内应配备1名医生（具有医师资格证书）、1名护士（具有护士资格证书），配备AED和相关急救药品。
九、食宿标准及条件
1、比赛接待宾馆应当干净、卫生、安全，有空调；就餐条件应达到卫生B类及以上。
2、裁判员及竞赛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安排标准间；运动员不得超过3人/标准间，应具备单独床铺。
3、伙食标准不得低于80元/每人每天。中餐、晚餐菜品不得少于6个。
十、经费预算总额
1、本项目预算为239.5980万元，用于五项比赛所涉及到的裁判员、工作人员食宿支出和劳务费用，以及750名运动员(拳击锦标赛240名、跆拳道锦标赛150名、武术散打锦标赛180名、武术套路锦标赛180名)住宿补贴。
2、承办单位可向参赛代表队收取食宿费，其中享受住宿补贴运动员每人每天伙食费80元，其他参赛人员每人每天食宿费不超过190元。
3、赛事承办方可根据赛区用车情况，收取赛区交通费，最高不得超过50元/人。
十一、无形资产开发
各项比赛无形资产开发权属于采购人，中标人或承办单位进行无形资产开发应与采购人协商。
十二、其他要求

1、比赛承办方应为参赛单位提供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各2份。
2、比赛结束后15天内，承办单位须将比赛工作总结2份，秩序册、成绩册各10份（A4幅面和秩序册、成绩册含封面PDF版）送交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3、比赛结束后15天内，承办单位须将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各2份寄各市体育行政部门。
十二、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风险。
